
國家運動園區民間參與投資興建（BOT）案 

公聽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8年 7月 1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00分 

二、 地點：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 107會議室（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） 

三、 主席：教育部體育署運動設施組 許○○科長         紀錄：鄒○○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略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 

本署辦理「國家運動園區民間參與投資興建（BOT）案」，擬將本國家運動

園區部分設施空間委託民間廠商開發營運，以提升整體服務品質，依據促

參法第 6 條之 1 規定，應辦理公聽會。另依據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

定，公聽會係指主辦機關向公共建設所在地居民、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民

間團體及有關機關，廣泛蒐集意見之會議，敬請各位踴躍發言提供意見看

法。 

六、 規劃單位簡報：略 

七、 與會人員意見： 

（一）專家學者徐○○教授： 

1.本案充分利用基地剩餘腹地產能的概念相當好，有關 OT部分未來

若民間廠商僅能經營非訓練使用之時段，須注意其管理費用之分

攤，BOT部分類似會館的概念，除住宿及餐飲等設施，並期導入產

業化，建議未來民間廠商可以策略聯盟方式，將會館住宿結合運

動產業，提供相關產業技術等展示，使其具有教育性，成為運動

產業展示中心，並可藉由參觀教育帶動會館住宿發展。 

2.游泳館和體育館主要係供國家運動選手使用，未來於非訓練時間

對外開放使用，建議未來民間廠商可導入運動中心的概念來經營，

營造在地化和地方相容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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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專家學者李○○教授： 

1.臺灣高雄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利基，對外：臺灣天氣暖冬，具有冬

天運動訓練的良好基地條件，對內：左營國訓中心在國內具一定

高度地位，且高雄醫療平價，亦有多家醫學中心，如榮總、長庚、

高醫及義大等，可將醫療產業品質優勢導入結合運動產業發展。

高雄具有發展成為亞太運動產業育成中心的潛力，提供培訓、產

業創新及創業(例如運動結合大數據管理、AI 科技、運動觀光)等

功能，此可供後續廠商營運參考。 

2.本案基地鄰近世運主場館，未來若有機會中央與地方可攜手共同

推動運動產業育成中心，成為運動產業的科學園區，例如將臺灣

醫療產業結合運動產業亦具有相當的發展優勢。 

3.運動產業育成中心要能成功，除提供中小企業及青年創業等進駐

的場地及設施，主要可從產、銷、人、發、財方面提供相關輔導

措施及配套，提高其經營成功率。 

（三）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： 

1.本局亦有在辦理移地訓練，因國外職業運動選手對住宿設備及規

模要求較高，惟基地周邊沒有符合的住宿設施，目前都選擇到較

遠的義大皇家酒店，建議未來本案住宿設備規模可參考職業運動

選手需求進行規劃，增加服務客源。 

2.建議未來國家運動園區第三期計畫完成後，中央與地方政府可以

考量共同合作，將高雄國家體育場與國家運動園區互相連結，讓

運動發展能更全面，並期結合運動觀光與眷村之導覽，帶動整個

左楠區之發展。 

（四）高雄市左營區公所： 

對本案樂觀其成，期本案開發能帶動左營有更好的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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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教育部體育署運動設施組 許○○科長： 

1.有關 OT部分選手使用及非選手使用時段之管理維護權責，目前初

步想法是非選手使用時段由民間廠商負責管理維護，惟未來是否

連同選手使用時段之管理維護亦交由民間廠商負責，後續會再與

國訓中心進一步討論研議，並納入投資契約中予以規範。 

2.本署對於本園區將運動產業結合醫療產業發展之方向亦有此想法，

例如規劃運動醫院，提供禁藥檢測等，此亦符合未來趨勢。另在

本案交流會館之住宿規劃，未來民間廠商若可參考移地訓練之運

動選手需求進行規劃，應可符合國訓中心期盼，創造多贏，惟實

際仍以民間廠商規劃為準。 

3.目前國訓中心經營場館仍以國家運動選手使用為主，對外開放時

間有限，惟未來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推動申辦國際賽事（如國家

運動園區與高雄國家體育場做為主場和暖身場搭配）及運動觀光

等方向仍可再作討論研議。 

八、 結論： 

感謝各位撥冗參加本次公聽會，本署將會綜整各位寶貴意見作為本案後續

推動參考。 

九、 散會：下午 3時 0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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